2018年度
珠海市创新软件人才推荐表

        填表单位：

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评选珠海市年度“创新软件人才”暂行办法

为了表彰爱岗敬业、开拓创新的创新软件人才，弘扬为软件产业勤奋工作、积极奉献的精神，推广创新软件人才的工作经验，进一步激发全市软件人才工作积极性，推动软件产业的持续发展。经2008年4月1日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同意，决定每年开展“创新软件人才”评选活动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一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在职职工；

（二）品德端正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；

（三）开拓创新，经济效益好，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贡献率高；

（四）每个会员企业限报1名，以研发一线工作人员为主。

二、评选程序

创新软件人才由会员企业推荐,经专家委员会评审，理事会讨论通过产生。各推荐单位要结合工作性质和专业特点，坚持以工作业绩、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，推荐出有代表性、典型性、示范性，有突出事迹、群众公认的创新软件人才。

推荐单位填写《珠海市“创新软件人才” 推荐表》一式二份，1寸免冠彩色近照扫描放在附表照片处，由推荐单位填写推荐意见、审核盖章后，将申报材料报送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秘书处。

三、表彰奖励

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在每年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对获奖者颁发“珠海市‘创新软件人才’证书和奖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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